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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破产法研究中心与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

所共同设立的“中国破产法论坛”筹备工作会议在北京友谊

宾馆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欣新教授、中国政法大学

李曙光教授、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主任朱少平等专家学者，

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破产审判工作的法

官以及炜衡律师事务所的张小炜、尹正友、赵继明等律师参

加了座谈会。 “中国破产法论坛”，将致力于对破产法领域

的重大理论、实务问题展开深入、务实的研讨，总结法律适

用的经验、探求法律的精神，推进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的研究

和进步。论坛将作为一个常设性组织，每年定期举办一次大

型高端论坛会议，不定期举办一些专题研讨会，为关注破产

法领域的各界人士提供一个研究和交流的平台。 历经12年修

改，被誉为“市场经济宪法”的企业破产法颁布已整整一年

。然而，由于综合配套司法解释尚未出台，新法实施以来遭

遇到一些操作性难题和制度性尴尬。 对于这部被寄予厚望的

法律，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朱少平主任认为，破产法的实

质就是合法免债。债的消灭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履行；第

二种免除。针对于免除，现在主要通过法律，通过诉讼程序

。而破产法的程序核心就在于资产小于负债的情况。一旦资

产小于负债，当事人是无法处理的，除非是债权人不要。法

院最终的意义就是当资产小于负债，清偿完了之后宣布企业

破产。破产程序对市场完善和债务处理是最终的程序。 王欣



新教授认为，破产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重要的作用。在

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设立、发展是很重要的。但是

，规范企业的退出机制对当事人利益的保障会起到更重要的

作用。 三大因素造成破产案件“数量瓶颈” 1998年到2007年

，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六万三千余件，审结五万七千

余件，十年间共受理六万余件。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尤其与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这一案件数量是非常少的。

从1998年到2002年，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数量一度呈现增

长趋势，2002年曾达到最高的9110件，之后逐年下降，2007年

各级法院全年仅受理破产案件三千余件。2007年6月1号新的

企业破产法施行之后，破产案件数量也未出现突然增加的趋

势。 王欣新教授指出，三个方面的因素是造成这种现状的主

要原因： 第一，法院审判力量不足，是阻碍破产案件受理的

主要因素。企业破产案件审理周期长、花费精力、人力大，

然而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官却相对较少，导致法院的审判力量

不足。同时，法院内部的奖励机制也存在一定问题，导致法

院在受理破产案件时有情绪。 第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职工安置问题成为法院面临的最大困难。破产案件中的企业

相当一部分已经没有资产，很多企业清偿率为零，有清偿率

的也低于10%以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否跟上，能否保

障失业下岗职工的生活等问题都摆在法官面前。维护社会稳

定这样一个重大的责任，对于目前仍然很孱弱的破产法来说

，是不堪承受的。 第三，征信系统尚未建立。社会上有大量

企业没有人员、没有账册、找不到财产，这种情况下债权人

来申请破产，法院也无法受理。产生这种现象是由于开办企

业人员的诚信度不高、不负责任，法院缺乏可依据的系统来



追踪财产以及相关个人的情况。 对此，王教授提出，破产法

真正要贯彻实行，相关配套措施必须跟上，这需要社会整体

的系统性工作。地方政府应当积极主动履行职责，必须主动

承担起安置职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这是政府的职

责，而不是法院的职责，过去的思维定式使法院在审理破产

案件时要解决很多本来不应当由其解决的问题，造成了人力

方面的浪费。此外，应当尽快而建立征信系统，这对于防止

破产欺诈、有效保护债权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破产程序

规定仍需进一步完善 王欣新教授进一步指出了目前破产法在

程序规定方面存在的不足： 首先，缺乏司法权与行政权衔接

方面的规定。诸如金融机构破产前行政处置期间的司法权保

护、债务人持有的金融机构股权的处置、重整计划的批准等

等程序，都涉及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衔接问题。如何将两者有

效衔接，规范行政权与司法权各自行使的界限，需要法律作

出更加细致的规定。 其次，对关联公司的破产问题规定不详

。涉及到关联公司破产的问题，破产法理论上有一个实体合

并(实质性合并)原则，其法理基础是法人人格否认，但现有

破产法并未给予这样的引导。而公司法对法人人格的否认又

局限于具体交易当中的法人，并未给出从根本上否定法人人

格的法律依据。因此，如果破产程序中涉及到对关联公司否

定法人人格核定破产的时候，应当如何适用法律，如何设定

程序，都是将要面临的突出问题。除了关联公司的集团性破

产之外，这类企业的跨境破产问题也非常值得关注，司法解

释应当对相应的内容作出规定。 第三，金融机构破产的立法

模式尚不明确。《企业破产法》第134条授权国务院就金融机

构的破产事项进行规定，但金融机构破产究竟应该采取怎样



的模式？是制定统一的金融机构破产条例，还是针对银行、

证券、保险三类金融机构不同的形式，结合不同的投资人、

存款人、保险人利益保障的机制，是当前亟需确定的问题。

此外，破产程序作为司法程序，授权国务院制定的规定应当

限于何种范围？是仅规定如金融破产程序前的行政处置方面

的内容，还是系统地规定法院应当如何操作，这有待于研究

，并应当在全国人大指导下尽快确定立法模式。 破产案件审

理呼唤专业化 王欣新教授特别谈到，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管理

人队伍是保障破产程序顺利进行的关键。虽然最高法院已根

据法律授权制定了指定破产管理人规定，并确定了破产管理

人报酬规定，但目前一切刚刚起步，很多问题都在摸索当中

，比如是否需要设置管理人资格考试，应当赋予管理人多大

的自主性和裁量权，如何处理管理人与法院间的关系等等。

对此，首先要规范管理人队伍，时机适当时可以进行培训，

组织交流、研究一些实务上的问题。社会中介机构应当成为

这支队伍的生力军，管理人由相对独立的社会中介机构来担

任，提高其专业能力，可以更好地做好破产管理人。国有企

业破产管理人在选择上是否应该有所不同的问题，也有待于

研究。另外，管理人队伍在适当的时候也要扩大，还要适当

扩大比较优秀的、比较好的具有管理人队伍能力的中介机构

。 此外，王教授还认为，在法院设立专门的破产庭，将有可

能推动破产案件的审理。专门破产庭对破产法律的研究更加

细致，实务操作更加规范，问题解决也更有办法。目前还很

少有法院设立专门的破产审理机构，不过广东省已有几个法

院进行了此项改革，北京市一、二中院也正在积极酝酿筹建

破产审判庭，现在也正在调研，这将有利于推动破产案件的



审理趋于专业化。 推动破产法实施的新思路 针对目前破产法

实施中遇到的各方面难题，朱少平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 第一，要采取措施，大力推动破产法的实施。要

不断进行立法完善工作，最高法院已经出台三个司法解释，

有关部门也正在制定与破产法配套的规章制度，如中国证监

会即将出台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理条例》、中国人民银行的

《存款保险条例》等，有关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破产条例也在

起草过程中，这些工作将为破产法的顺利实施提供更加坚实

的基础。 第二，要宣传研究，使广大企业经营者了解破产制

度的核心。破产法的核心应当是合法免债：不同于过去运用

行政手段和行政权力，破产法的程序核心，就是当资产小于

负债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程序集中所有债权人，以企业现有

财产来清偿，解决企业长期的债务负担，同时也解决和债权

人之间的关系。 第三，要推动重整，发挥其制度价值。新破

产法增加了企业重整制度，这一制度对于陷入困境中的企业

非常有利，体现了立法机关、法院、国家对于这些企业进行

拯救的精神和原则。 第四，要增加对个人破产的规定，使现

有破产制度趋于完整。个人破产涉及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

业和公司、个体工商户和个人住房贷款等方面的内容。破产

法应当加入个人破产制度，也可以考虑先出台个人破产法，

实施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合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